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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台艺天然石料有限公司、李国平：
本仲裁委员会受理的（2019）杭仲（萧）字第
46号申请人杭州百家园投资有限公司与你
方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并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作出（2019）杭仲
（萧）裁字第 46 号裁决书。因你方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裁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仲裁委员会领取裁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地址：浙江省
杭州市萧山区西河路 447 号，电话 0571－
82688933）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杭州耀达健身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
人纪海岸要求你单位支付工资等劳动争议
案（浙杭江干劳人仲案（2019）744 号）已于
2019年8月21日进行缺席开庭，申请人于庭
审中及庭后向本委提交了与本案基本事实
有关的 2 份新证据：1、4 月份业绩证明；2、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4 月工资发放银行流
水。因通过其他方式均无法向你送达上述
证据和质证通知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限期质证通知书。请你单位自本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现通知你方，请你单位自本通知书送达
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到庭对上述证据进行
质证（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广景弄6号江干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第一仲裁庭），
逾期未到庭的，视为你方放弃质证，由此产
生的相关法律后果由你方自行承担。联系
电话：0571-56135528、56135529。

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耀达健身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
人赵英虎要求你单位支付工资等劳动争议
案（浙杭江干劳人仲案（2019）743 号）已于
2019年8月21日进行缺席开庭，庭审中申请
人向本委提交了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的新
证据：1、2019 年 4 月业绩证明；2、2019 年 5
月业绩证明；3、2019 年 2 月份工资发放证
明；4、2019年3月工资发放证明；5、2019年2
月工资转账记录；6、2019年3月工资转账记
录。因通过其他方式均无法向你送达上述
证据和质证通知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限期质证通知书。请你单位自本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现通知你方，请你单位自本通知书送达
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到庭对上述证据进行
质证（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广景弄6号江干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第一仲裁庭），
逾期未到庭的，视为你方放弃质证，由此产
生的相关法律后果由你方自行承担。联系
电话：0571-56135528、56135529。

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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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浙0110民初7810号
章磊：本院受理原告孙浩诉被告浙江暨阳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章磊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
11月20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1710号

李君兰：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银行支行诉被告李君兰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2019) 浙0110民初11710号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2
月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2368号

海宁市一印俱全广告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余杭易加易纸张有限公司诉被告海宁市一印俱
全广告有限公司、夏少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9）浙
0110民初12368号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2月16日
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2059号

朱千丐：本院受理原告温龙传诉被告朱千丐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
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
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1月25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2060号

朱千丐：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亿客食品有限公
司诉被告朱千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9 时 15 分在本院塘栖人
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宁波市海曙柯耐电子有限公司股东陈
国珍的申请，于2019年4月24日裁定受理宁波市海
曙柯耐电子公司清算申请一案，现由宁波中院司法
鉴定处指定宁波正徳会计师事务所为清算管理人。
宁波市海曙柯耐电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10月
10日前向宁波市海曙柯耐电子公司管理人（宁波市
奉化区华信国际城 17 幢 1407 室，邮编 315500，联系
电话 0574-88590466，13484280861，联系人赵吉飞）
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清算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重新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的，不得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宁波市海曙柯耐电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宁波市海曙柯耐电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宁波市海曙柯耐电子公司管理人定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下午 14：00 在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第
五法庭（宁波市海曙区环城西路北段 200 号）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
件（自然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
参加的，还需要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
明。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4696号

戴琦：本院对原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与被告戴琦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9）浙 0212 民初 469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5158号

傅火君：本院对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傅火君保证保险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 0212 民初 515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4692号

赵振涛：本院对原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与被告赵振涛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 0212 民初 469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3民初2616号

淮安华胜邦运输有限公司：原告赵红诉你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1月28日上午9时
在本院大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81民初6950号

诸暨市钰晨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余姚
市拓源不锈钢制品厂与被告诸暨市钰晨机械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浙 0281 民初 6950 号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二天上午9时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余姚市人民法院丈亭人
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
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9）浙0281民催4号

本院于2019年2月14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
慈溪市坎墩双翔金属热处理厂公示催告申请，对
其遗失的交通银行宁波余姚支行签发的号码为
3010005124398583 号、票面金额为 200000 元、出
票人宁波君莱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余姚市元翔
电器有限公司、持票人慈溪市坎墩双翔金属热处

理厂的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
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9年7月28日判
决：

一、宣告申请人慈溪市坎墩双翔金属热处理厂
持有的号码为 3010005124398583 号、票面金额为
2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慈溪市坎墩双翔金
属热处理厂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陈林、夏林：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立里服饰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陈林、夏林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定于
2019年11月19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18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302民初6165号

詹连英：本院受理原告饶水平与被告李有、詹
连英、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
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嘉支公司、
永嘉县荣达鞋材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
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9年12月10日9时30分
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
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2破25号

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隆支行的申
请，于2019年8月12日裁定受理温州市贵邦鞋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贵邦鞋业）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温州
鑫荣会计师事务所为管理人。贵邦鞋业的债权人应在
2019年10月20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
区锦绣路银都花苑现代 13 幢 201 室；邮政编码：
325000；联 系 人 ：池 万 登 ，电 话 ：88989662、
13758751341）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贵邦鞋业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1月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
四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代理
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贵邦鞋业的股东（潘贤贵、周学忠）或实际控制
人应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
提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若因
未提供上述材料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无法清算的，
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
事责任。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3号之一

本院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立案受理的（2017）浙
0304破3号申请人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申请温州市欧格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审
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07条第1
款之规定，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7）浙0304破3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宣告温州市欧格服饰有限公司
破产。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718号

郑加跃：本院受理的原告黄建恩与被告郑加跃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1
月19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5民初657号

余海洋：本院已受理原告蔡志镔与被告余海洋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采用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5 民初
657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余海洋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蔡志镔借款本金
20000元。如果被告未能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300 元，减半收取
150元，由被告余海洋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
60 日内前往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立案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2破15号之一

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裁定受理乐清市中胜包
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海昌律师事
务所为该案的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有关规定，债权人应于2019年10月7日前，
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温州市车站大道
神力大厦主楼五层；联系人：王叶苗、金锐鹏；联系电
话：88996862、18106765800）。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
担保，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依法处
理。本院定于2019年10月17日下午14时30分在乐
清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九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破16号之一

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裁定受理浙江热邦机械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海昌律师事务
所为该案的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有关规定，债权人应于2019年10月7日前，向
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温州市车站大道神
力大厦主楼五层；联系人：王叶苗、金锐鹏；联系电
话：88996862、18106765800）。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
担保，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依法处
理。本院定于2019年10月18日下午14时30分在乐
清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九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破14号之一

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裁定受理乐清市欧克来
电子设备厂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海昌律师事
务所为该案的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有关规定，债权人应于2019年10月7日前，
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温州市车站大道
神力大厦主楼五层；联系人：王叶苗、金锐鹏；联系电
话：88996862、18106765800）。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
担保，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依法处
理。本院定于2019年10月17日上午9时00分在乐
清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九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 乐清市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金华市红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金华市红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金华市红石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金华市红
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注：具体利息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金华市红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日

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2019年5月31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权资产

武义县奇峰工具
制造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14212016280043（展期14212016280675）、
14212016280265

未偿本金

9994332.88

未偿利息

2317561.84

本息合计

12311894.72

担保合同

ZB1421201400000210、ZB1421201300000034、ZB1421201300000033、
ZD1421201600000030、最高额保证合同（联合工具）

担保情况

由王伟民、胡凌凌、王伟荣、王苏秋、武义协力球铁铸造有限公司、永康市联和工具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由王伟荣、王苏秋名下位于永康市东城街道小花园村2
弄15幢5号（第1层）、201室、301室和401室的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房屋建筑面积合计620.18平方米、土地面积合计125.4平方米，最高抵押金额为645万元）。

我分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在公司举办
竞价会，对浙江长城资产大楼一楼西南角商
铺进行公开竞价租赁。因竞价活动只有一名
意向人报名报价，且报价已高于我分公司设
定的底价，现我分公司按规定补登公告。公
告有效期为：2019年9月2日至2019年9月10
日，有意向者可在公告有效期内向我分公司
报名并交纳足额保证金，我分公司将重新履
行竞价程序；若在公告有效期内未有意向者
报名，我公司将以上商铺租赁给现有意向人。

商铺情况
该房产位于杭州市浣纱路166号，租赁

标的面积约为643平方米（以租赁物实际现
状为准）。

债权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长城公司
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
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
凡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中外企业法

人、其他经济组织及自然人等，接受《竞价规
则》并交纳竞价保证金、签署《承诺书》等相
关文件的，均具备竞价主体资格。但法律、
行政法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及公布的
对外竞价信息中另有规定的除外。

凡先前与本分公司发生过任何合同纠
纷的个人或企业，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本次
竞价租赁。

交易条件
一次性付款。
竞价日程安排
此次竞价投标日为2019年9月11日10

时，现场开标，地点在杭州市上城区邮电路
23号浙江长城资产大楼。采取现场竞价的
方式进行竞价租赁，现场将聘请公证机构对

此次竞价程序进行公证。竞买人须在 2019
年9月10日16时前向指定账户缴纳竞价保
证金，保证金金额为人民币30万元。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
权资产相关租赁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
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租赁活动
的举报。

上述租赁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
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俞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167860
邮件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

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举报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9月2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对浙江长城资产大楼一楼西南角房产进行公开竞价租赁公告

我分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在公司举办
竞价会，对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一户企业
债权进行公开竞价。因竞价活动只有一名意
向人报名报价，且报价已高于我分公司设定
的底价，现我分公司按规定补登公告。公告
有效期为：2019 年 9 月 2 日至 2019 年 9 月 10
日，有意向者可在公告有效期内向我分公司
报名并交纳足额保证金，我分公司将重新履
行竞价程序；若在公告有效期内未有意向者
报名，我公司将以上债权转让给现有意向人。

债权情况
截至2019年4月20日，该户债权总额为

人民币36139.44万元，其中债权本金为人民
币32917.76万元，利息为人民币3221.68万元
（利息计算截止日为2019年4月20日，之后
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
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

债权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长城公司
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
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
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具备一定
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
一次性付款。
竞价日程安排
此次竞价投标日为 2019 年 9 月 11 日 9

时，现场开标，地点在杭州市上城区邮电路
23号浙江长城资产大楼。采取现场竞价的
方式进行转让，现场将聘请公证机构对此次
竞价程序进行公证。竞买人须在2019年9月

10日16时前向指定账户缴纳竞价保证金，保
证金金额为人民币2560万元。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
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
斥、阻扰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
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
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分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陆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167866 邮件地址：

xglu.hz@gwamcc.com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

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举报电话：0571-85063618 邮件地址：

yyuan@gwamcc.com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9月2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对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一户企业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